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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在杭州市庆春路 137号华都大厦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4月
2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监事 5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朱江风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公司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建立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生产经

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并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该体系的建立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起到了较好的风
险防范和控制作用，董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和运行情况。

4、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额度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系根据公司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做出的调整。 本次调整事项未改变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和实施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有必要性及合理性。

6、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综合考虑了公

司正常经营、长期发展规划及股东合理回报等因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变更后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对 2021 年度

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备，能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物产中大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监事杨必来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2年度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为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可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控体系，促

进相关责任人员履职尽责，保障公司健康发展。 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全体监事回避表决，将直接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审议通过《关于监事辞职并增补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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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聘请大华为公司 2022年度
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 2月 9日成立（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号院 7号楼 1101
首席合伙人：梁春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合伙人数量：264人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注册会计师人数：1,481 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

会计师人数：929人
2020年度业务总收入： 252,055.32万元
2020年度审计业务收入：225,357.80万元
2020年度证券业务收入：109,535.19万元
2020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376家
主要行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
2020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收费总额：41,725.72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6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已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之和超过人民币 7亿元。 职业保险购

买符合相关规定。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不存在因与执业行为相关的民事诉讼而
需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1 次、监督管

理措施 26 次、自律监管措施 0 次、纪律处分 2 次；79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分别受到刑事处
罚 0次、行政处罚 1次、监督管理措施 37次、自律监管措施 1次、纪律处分 3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 吴光明，1997 年 9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0 年 11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1

年 11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0年 6 月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
司审计报告 3个。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杨胤，1999 年 12 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0 年 11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2011年 11月开始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0年 6月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签署上市公司
审计报告 1个。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欧萍，2005年 8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4年 1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
公司审计，2013年 12月开始在本所执业，2021年 12月开始从事复核工作，近三年承做或复核的上市
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报告超过 4家次。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
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能够在

执行本项目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
（三）审计收费
公司拟支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90 万元（含税），内

部控制审计费用 30万元（含税），合计 120万元（含税）。
此次收费定价系按照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审计服务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

作人日收费标准收取服务费用。 工作人日数根据审计服务的性质、繁简程度等确定；每个工作人日收
费标准根据执业人员专业技能水平等分别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大华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查，在查
阅了大华的基本情况、资格证照和诚信记录等相关信息后，认为其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
务状况进行审计。 同意向公司董事会提议续聘大华为公司 2022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就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相关审计资格，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在担
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财务审计及内部控
制审计的各项工作。 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公正、真实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续聘事项
有利于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一致同意继续聘请大华为公司 2022 年度外部审计
机构，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2022 年 4 月 15 日， 公司独立董事就续聘 2022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

见，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相关审计资格，具有为上市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 2022年度审计要求。 能够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工作
中，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审计工作。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公正、真实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大华为公司 2022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并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大华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
控制的审计机构。

（五）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请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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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现将公司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1〕3689号）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10,043.18万股，本次发行
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5.4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4,865.8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不含增
值税）6,042.38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8,823.46万元。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12 月 10 日全部到位，并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当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
验字〔2021〕000865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48,823.46

减：已支付的发行费用税额 362.55

加：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804.88

加：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13.26

减：本期已使用资金 70,996.10

募集资金余额 78,282.95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3,282.95

截至 2021年 12月 10日，募集资金净额 148,823.46万元（未扣除发行费用增值税）。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78,282.95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3,282.95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进行了规定。
公司已于 2021年 12月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
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营业部、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庆春路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
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
业部 353280392416 9,045,164.72 活期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 3301040160019078685 44,290,654.00 活期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 3301040160019179368 0.00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营业部 1202021129800518725 111,718,242.07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营业部 1202021129800303385 0.00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
业部 364980397664 67,774,570.12 活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庆春路支行 933000010072668891 833.33 活期

合 计 232,829,464.2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截本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

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 12月 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 59,848.48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使用募集资金 821.77 万元置换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使用募集资金 60,670.25万元置换上述预先投入及支付的自筹资金。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前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已实施完成。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 12月 23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5,000.00 万
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本报告期
末，本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2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及募
集资金项目正常建设的情况下，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了《浙江

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大华核字 [2022]001922 号）。 经审
验，认为：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
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
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9日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154,865.8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996.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996.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金华金义
新区农林
生物质焚
烧热电联
产项目

55,000.0
0

55,000.0
0

55,000.0
0

26,828.
18

26,828.1
8 -28,171.82 48.78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海盐经济
开发区浙
江物产山
鹰热电有
限公司公
用热电项
目

54,700.2
6

53,823.4
6

53,823.4
6

14,596.
99

14,596.9
9 -39,226.47 27.12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桐乡泰爱
斯环保能
源有限公
司气热联
供项目

30,000.0
0

30,000.0
0

30,000.0
0

19,570.
93

19,570.9
3 -10,429.07 65.24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10,000.0
0

10,000.0
0

10,000.0
0

10,000.
00

10,000.0
0 0 1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149,700.
26

148,823.
46

148,823.
46

70,996.
10

70,996.1
0 -77,827.36 47.7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12 月 23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及 已支 付发行 费用的 自筹 资金的 议案 》， 同 意公 司使用 募 集 资 金
60,670.25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见证报告 》（大华核字 （2021）
0013085 号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对本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本报告期末 ，前述募集资金置换
事项已实施完成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 年 12 月 23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本报告期末， 本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5,000.00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1 年 12 月 23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四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的议案 》。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及募集资金项目
正常建设的情况下，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
存款方式存放 ，存款利率按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的中标利率执行 ，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
荐机构对本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
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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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15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概述
为了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

定，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分析和减值测试，确认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基于谨慎性原则，对
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021 年度公司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项目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商誉
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499,272,367.98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计提 本期转销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615,020.14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2,309,409.02

3、商誉减值准备 33,900,198.72

4、存货跌价准备 424,338,112.21 117,383,400.46

5、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7,109,627.89

小 计 499,272,367.98 117,383,400.46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1、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计提说明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在单项工具层面能以合理成本评估

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的应收账款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
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 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
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其中，关联方组
合和应收政府款项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
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对账龄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款项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
算预期信用损失。

基于上述计提标准，公司拟在 2021 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615,020.14 元，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 2,309,409.02元。

2、2021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对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无论是否存

在减值迹象，每年都进行减值测试。 商誉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若商
誉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确认资产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基于上述计提标准，公司拟在 2021年度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3,900,198.72元。
3、2021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

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
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
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
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
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资产负
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
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基于上述计提标准，公司拟在 2021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24,338,112.21 元、转销存货跌价准
备 117,383,400.46元。

4、2021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发现有减值迹

象的对其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
备。

基于上述计提标准，公司拟在 2021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7,109,627.89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商誉、存货等合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499,272,367.98 元，影响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78,655,130.27元。
四、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
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五、董事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2022年 4月 15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会计准则等有关要求，有利
于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整体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六、监事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2022年 4月 15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对
2021年度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进行计提减值准备， 能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9日

证券代码：603071 证券简称： 物产环能 公告编号：2022-026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上述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时向工商登记机
构办理与本次相关的工商变更、章程备案等相关事项。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条款

1

第十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
会秘书 、 总工程师以及与上述人员履
行相 同或相 似职务 的 其 他 公 司 人 员
等 。

第十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副总经理 、财务总
监 、董事会秘书 、总工程师 、总法律顾问以及与上述人员履行相同或
相似职务的其他公司人员等 。

2

第 十 七 条 公 司 的 股 份 总 数 为
557,954,442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557,954,442 股 ，其中董事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部分股东持股依照法
律、本章程的规定以及其承诺 ，存在限
售条件 。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物产中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简称为物产环能。

第十七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557,954,442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557,954,442 股 。
公司各发起人的名称 、认购的股份数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股)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1 物产集团有限
公司 347,766,755 净资产 76.0114%

2 河北港口集团
有限公司 26,400,000 净资产 5.7701%

3 潘许芳 4,992,927 净资产 1.0913%

4 赵守江 4,610,364 净资产 1.0077%

5 林 速 4,598,422 净资产 1.0050%

6 杨正宏 3,855,262 净资产 0.8426%

7 舒文云 3,345,051 净资产 0.7311%

8 钟小洪 3,197,188 净资产 0.6988%

9 潘琴芳 2,718,750 净资产 0.5942%

10 赵昕东 2,650,724 净资产 0.5794%

11 毛荣标 2,650,724 净资产 0.5794%

12 朱晓明 2,637,418 净资产 0.5764%

13 董曙辉 2,515,869 净资产 0.5499%

14 翁建恩 2,412,018 净资产 0.5272%

15 郑广阳 2,114,115 净资产 0.4621%

16 缪 绮 2,089,740 净资产 0.4567%

17 张放娅 1,807,041 净资产 0.3950%

18 陈晓英 1,806,123 净资产 0.3948%

19 武占峰 1,778,678 净资产 0.3888%

20 左 敏 1,766,097 净资产 0.3860%

21 徐利勇 1,651,798 净资产 0.3610%

22 王 战 1,648,174 净资产 0.3602%

23 吕文洋 1,646,254 净资产 0.3598%

24 林小波 1,459,878 净资产 0.3191%

25 范炳龙 1,298,239 净资产 0.2837%

26 潘以其 1,209,954 净资产 0.2645%

27 徐 晖 1,169,225 净资产 0.2556%

28 贾国胜 1,056,417 净资产 0.2309%

29 俞森权 908,297 净资产 0.1985%

30 郭文杰 828,884 净资产 0.1812%

31 仰 克 813,318 净资产 0.1778%

32 周金林 770,242 净资产 0.1683%

33 徐 竹 761,713 净资产 0.1665%

34 支曙俊 735,908 净资产 0.1608%

35 叶国章 673,214 净资产 0.1471%

36 黄鹏飞 653,810 净资产 0.1429%

37 沈凯强 646,323 净资产 0.1413%

38 汪汉章 637,261 净资产 0.1393%

39 余向红 621,610 净资产 0.1359%

40 周晓京 621,610 净资产 0.1359%

41 楼文芳 584,293 净资产 0.1277%

42 叶季敏 536,099 净资产 0.1172%

43 贺淑蕾 486,839 净资产 0.1064%

44 陈勤荣 467,647 净资产 0.1022%

45 孙敏洁 460,609 净资产 0.1007%

46 李伟洪 446,749 净资产 0.0976%

47 李之平 446,749 净资产 0.0976%

48 李建明 433,290 净资产 0.0947%

49 戚继辰 423,525 净资产 0.0926%

50 张忠社 394,931 净资产 0.0863%

51 熊艳平 352,257 净资产 0.0770%

52 毛 杰 342,448 净资产 0.0748%

53 杜薇佳 335,008 净资产 0.0732%

54 朱建生 329,890 净资产 0.0721%

55 吴依莎 311,551 净资产 0.0681%

56 徐绍进 304,514 净资产 0.0666%

57 胡 微 253,336 净资产 0.0554%

58 严树兵 253,336 净资产 0.0554%

59 吴建爱 253,336 净资产 0.0554%

60 邵 桃 253,336 净资产 0.0554%

61 吴 晨 245,658 净资产 0.0537%

62 于晓君 239,688 净资产 0.0524%

63 陈建华 230,305 净资产 0.0503%

64 郑朝晖 230,305 净资产 0.0503%

65 徐关洪 223,268 净资产 0.0488%

66 曹冬琴 223,268 净资产 0.0488%

67 裘洽庆 223,268 净资产 0.0488%

68 刘国红 216,870 净资产 0.0474%

69 金 成 207,061 净资产 0.0453%

70 张仁祥 206,207 净资产 0.0451%

71 徐 瑾 200,962 净资产 0.0439%

72 徐旭亮 194,480 净资产 0.0425%

73 王珍珍 162,280 净资产 0.0355%

74 俞晨郎 162,280 净资产 0.0355%

75 顾育红 162,280 净资产 0.0355%

76 陈 刚 137,970 净资产 0.0302%

77 胡 斌 137,330 净资产 0.0300%

78 钟金田 117,072 净资产 0.0256%

79 余小云 94,681 净资产 0.0207%

80 李国标 94,681 净资产 0.0207%

81 张云川 89,349 净资产 0.0195%

82 许群飞 89,349 净资产 0.0195%

83 徐昌 89,349 净资产 0.0195%

84 金秋云 69,092 净资产 0.0151%

85 王廉强 69,092 净资产 0.0151%

86 楼高晖 58,217 净资产 0.0127%

87 袁霖 38,682 净资产 0.0085%

88 胡冕 38,682 净资产 0.0085%

89 傅敏强 37,889 净资产 0.0083%

90 陈汉洪 37,889 净资产 0.0083%

合计 457,522,642 -- 100%
各发起人均以原浙江物产燃料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折合股
份认购 ，已于 2012 年 7 月 6 日足额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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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
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所持
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 上述人员离职后
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有表决
权的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 ，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在买入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卖出 ， 或者
在卖出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又买入的 ，
由此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 本公司
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
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 卖出该股票不
受六个月时间的限制 。
……

第二十七条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
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不
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
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之日起六
个月以内又买入的，由此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
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 ，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以及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
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包括其配偶 、父母 、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
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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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分配
股利 、 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认股东
身份的行为时 ， 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召集人确定股权登记日 ， 股权登记日
结束时登记在册的股东为享有相关权
益的股东 。

第二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分配股利 、清算及从事其他需要确
认股东身份的行为时，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召集人确定股权登记日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股东为享有相关权益的股东 。

5

第三十八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 依法行
使下列职权：
……
（十七）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

第三十八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七）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和员工持股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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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 须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二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
保总额 ， 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后提供的任
何担保；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
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四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
计计算原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担保；
（五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内累
计计算原则 ，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的担保 ；
（六 ）对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提供的担保 。

第三十九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二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四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
三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五）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
三十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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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
集股东大会的 ，须书面通知董事会 ，同
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 向公司所在地中
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
有关证明材料。

第四十八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 ，同时向
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
监事会或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
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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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三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

第五十四条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三）以明显的文字说明：全体普通股股东 （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 ；
（六）网络或其他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9

第六十八条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董事会 、监事会应
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
出报告。

第六十八条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董事会 、监事会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
大会作出报告。 每名独立董事也应作出述职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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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条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 、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
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
权 。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
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 禁止
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
投票权 。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
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七十七条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买入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违反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第
二款规定的 ， 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行使表决权 ，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
者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
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
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
东投票权。 除法定条件外，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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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条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 监事进行表决
时 ， 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
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

第八十一条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 ，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
大会的决议，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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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应当对提交表
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同意 、反
对或弃权。

第八十八条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 ：同
意、反对或弃权。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
联互通机制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
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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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讨论决定公司重大问题 ， 应事
先听取公司党委意见 。 董事会行使下
列职权：
……
（八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公
司的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
押 、对外担保事项 、委托理财 、关联交
易等事项；
……
（十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根据
总经理的提名 ，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
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 ； 并决定其报
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十六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本
章程或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授予的其他
职权。

第一百二十五条
董事会讨论决定公司重大问题，应事先听取公司党委意见 。 董事会行
使下列职权：
……
（八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决定公司的对外投资 、收购出售资产 、
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 、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事项 ；
……
（十 ）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 ，决定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总工程师 、总法律顾问等高级管理
人员 ；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
（十六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本章程或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授予
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 ，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 、提名 、薪酬与考
核、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相关专门委员会 。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
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 ， 审计委员会的召
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
门委员会的运作。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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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 ，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 ， 由董事会聘
任或解聘 。
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
财务总监 、 总工程师以及与上述人员
履行相同或相似职务的其他公司人员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第一百四十三条 公司设总经理一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设副总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
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总工程师 、总法律顾
问以及与上述人员履行相同或相似职务的其他公司人员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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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
担任除董事 、 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
的人员 ， 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
员。
董事 （除独立董事外 ）可受聘兼任总经
理 、副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但兼任总经理 、 副总经理或者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不得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第一百四十五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外其他行
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 （除独立董事外 ）可受聘兼任总经理 、副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 ，但兼任总经理、副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
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仅在公司领薪 ，不由控股股东代发薪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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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 四十九 条总 经 理 对 董 事 会 负
责 ，行使下列职权 ：
……
（六 ）依据本章程及公司有关的内控制
度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等；
……

第一百四十八条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职权 ：
……
（六）依据本章程及公司有关的内控制度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法律顾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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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忠实履行职务 ，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
利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未能忠实履行职务或违背诚信义务 ，给公
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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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三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 、
准确、完整 。

第一百六十三条
监事应当保证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 、完整 ，并对定期报告签署
书面确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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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
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报送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 在每一会计年度
前六个月结束之日起二个月内向中国
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半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 在每一会计年度
前三个月和前九个月结束之日起的一
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
交易所报送季度财务会计报告 。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报送并披露年度报告， 在每一会计年度前六个月结束之日起两个
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并披露中期报告。
上述年度报告 、中期报告按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规定
进行编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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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聘用取得 “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
格 ” 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
计 、 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
务等业务，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八十四条
公司聘用符合 《证券法 》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净
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一年 ，可以续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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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七条
公司指定 《中国证券报 》或 《上海证券
报 》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
信息的报刊 ， 同时指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为公司披露有关信息的网站 。

第一百九十七条
公司按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在指定的报刊或媒体上刊登公司公告和其
他需要披露信息。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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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并增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于监事辞职的事项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已于近期收到公司监事杨必来先生的

辞职报告，杨必来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的职务。 辞职后，杨必来先生在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均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二、关于补选监事的事项
公司监事会收到来自公司控股股东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文件： 推荐王建荣先生为

公司监事候选人，杨必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经监事会提名，提议王建荣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选

举。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4月 19日
附:王建荣先生简历
王建荣，男，1976年 9月出生，1998年 8月参加工作，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税务师。
曾任浙江中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中大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助理兼会计部经理，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主任，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物产中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

现任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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